
朝陽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精進基礎課程之計畫實施辦法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8次系務會議訂定(94.07.04)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95.04.12)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96.05.15) 

9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99.01.20)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102.01.08)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108.04.30)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修正(108.12.24)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111.11.22) 

11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112.11.14) 

第一條 為提升本系日間部及進修部四年制學生基礎課程能力及加強基本技術，特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先修課程係指曾選修並成績及格者，未符合先修條件者不得選修。 

第三條 不符合規定擅自選課者，系上得依規定強制刪除，該科學分不予採計。 

第四條  選課先修限制與檔修規定。 

一、編輯設計：文字造形 (2)、基礎數位影像與繪圖(2) 

二、視覺傳達設計：基礎數位影像與繪圖(2) 

三、數位出版設計：編輯設計 

四、視覺視訊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五、3D數位建模：基礎數位影像與繪圖(2) 

六、3D角色綁定與動畫：3D數位建模(2)  

七、3D渲染：3D數位建模(2) 

八、網頁設計：基礎數位影像與繪圖(2) 

九、2D動畫設計：基礎數位影像與繪圖(2) 

十、手繪動畫(一)：基礎數位影像與繪圖(2) 

十一、手繪動畫(二)：手繪動畫(一)（2） 

十二、網頁互動特效設計：網頁設計(2) 

十三、專案設計企畫/專案製作(一)：須修畢本系專業必修與選修總學分達 60學分(含)以

上始可執行本課程(品牌形象及創意圖文課群需先

修過整合設計)。〈進修部 55學分(含)以上〉 

十四、專案設計與服務學習/專案製作(二)：專案設計企畫/專案製作(一) 

十五、專案設計實務/專案製作(三)：專案設計與服務學習/專案製作(二) 

第五條 大三轉學生不受第四條款限制，第十一項除外。 

第六條 專案設計企劃與專案製作(一)如有特殊狀況者，提系務會議通過後，另案處理，不受上項

所限制。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實施，修正時亦同。 


